


适用。

5．本公约附件的规定按第 42 条的规定适用。

第 2 条 应收款的转让

在本公约中：

（a）“转让”系指一人（“转让人”）以协议方式向另一人（“受让人”）转移该转让人

应从第三人（“债务人”）获得一笔款额（“应收款”）的全部或部分合同权利或其中的未分收



（a）概不影响不动产所在国的法律适用于下列情况：

（1）根据该法律应收款的转让授予对该不动产权益的，适用于此种权益；或

（2）根据该法律不动产权益授予应收款权利的，适用于此种权利的优先权；

也不

（b）使不动产所在国法律所不允许的不动产权益购置行为成为合法行为。

第二章 总 则

第 5 条 定义和解释规则

在本公约中：

（a）“原始合同”系指转让人与债务人之间据以产生所转让应收款的合同；

（b）“现有应收款”系指转让合同订立时或此前产生的应收款，“未来应收款”系指转

让合同订立后产生的应收款；

（c）“书面”系指可供日后查阅用的任何可及的信息形式。凡本公约要求签署书面文

件时，该书面文件通过普遍公认手段或通过需签字者所同意的程序标明签字者并表明其

已认可该书面文件所载信息的，这项要求即已满足；

（d）“转让通知”系指合理指明所转让的应收款和受让人的书面通信；

（e）“破产管理人”系指在破产程序中经授权负责管理转让人资产或事务重整或清算

的个人或机构，包括临时指定的个人或机构；



具的任何现货交易、远期交易、期货交易、期权交易或互换交易、任何回购或证券借贷

交易和在金融市场订立的与上述任何交易相类似的任何其他交易和上述交易的任何组

合；

（l）“净额结算协议”系指双方或多方间规定下述一种或多种易的协的 （





租赁不动产的合同这类原始合同产生的应收款；

（b）根据出售或租赁工业产权或其他知识产权或专有资料或为其核发许可证的原

始合同产生的应收款；

（c）代表对信用卡交易支付义务的应收款；或

（d）依照涉及两个以上当事方的净结算协议按净额结算应付款项后尚欠转让人的

应收款。

5．根据本条第 1款转移财产占有权不影响转让人根据管辖该财产权的现行法律，

就转移的该财产而对债务人或让出财产权者所承担的任何义务。

6．关于所转让应收款的任何付款担保权利，本公约以外法律规则对其转移形式或

登记有任何要求的，本条第 1 款不影响此种要求。

第四章 权利、义务和抗辩

第一节 转让人和受让人

第 11 条 转让人和受让人的权利和义务

1．转让人和受让人之间由其协议产生的相互权利和义务，依照该协议所载条款和

条件，包括其中提到的任何规则或一般条件确定。

2．转让人和受让人受双方议定的任何惯例约束，并且除非另行议定，也受双方之

间已确立的任何习惯做法约束。

3．除非另行议定，在国际转让中，转让人和受让人被视为已默认对该转让适用在

国际贸易中该类转让或该类应收款转让的当事各方所熟知和通常遵守的习惯做法。

第 12 条 转让人的表示

1．除非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另行议定，在转让合同订立时，转让人即表示：

（a）转让人有权转让该应收款；

（b）转让人此前未曾将该应收款转让给另一受让人；以及

（c）债务人现在和将来均无任何抗辩或抵消权。

2．除非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另行议定，转让人并不表示债务人具备或将会具备付

款的能力。

第 13 条 通知债务人的权利

1．除非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另行议定，转让人或受让人或双方均可向债务人发出

转让通知和付款指示，但在通知发出后，只有受让人才可发出这种指示。



2．就第 17 条而言，违反本条第 1 款所述任何协议而发出的转让通知或付款指示不

因这种违反而无效。但本条规定概不影响违反该协议的当事方对其违反协议而造成的任

何损害所应承担的任何义务或赔偿责任。

第 14 条 获得付款的权利

1．除非另行议定，在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不论转让通知是否已发出：

（a）对所转让应收款的付款，支付给受让人的，受让人有权保留所转让应收款的

收益和就其退还的货物；

（b）对所转让应收款的付款，支付给转让人的，受让人有权获得属于收益的付款

以及就所转让应收款而退还给转让人的货物；

（c）对所转让应收款的付款，支付给另一人而受让人对该人拥有优先权的，受让

人有权获得属于收益的付款，并有权获得就所转让应收款退还该人的货物。

2．受让人保留的部分不得超出其在应收款中所占权益的价值。

第二节 债务人

第 15 条 保护债务人的原则

1．除本公约另有规定外，未经债务人同意，转让不影响债务人的权利和义务，包

括原始合同内所载的付款条件。

2．付款指示可改变债务人付款的受款人、受款地址或受款账户，但不得：

（a）改变原始合同内规定的付款币种；或

（b）把原始合同内规定的付款所在地国改为债务人所在国以外的国家。

第 16 条 通知债务人

1．转让通知和付款指示所用的一种语文按情理预计可使债务人知道其内容的，债

务人收到时即发生效力。转让通知或付款指示完全可以使用原始合同的语文写成。

2．转让通知或付款指示可涉及通知后产生的应收款。

3．一项后继转让的通知构成对所有先前转让的通知。

第 17 条 债务人通过付款解除义务

1．债务人在收到转让通知前，有权根据原始合同付款而解除其义务。

2．债务人收到转让通知后，除本条第 3款至第 8款的情况外，债务人仅可通过向

受让人付款而解除其义务；转让通知中另有指示的，或受让人此后在债务人收到的书面

通知中另有指示的，债务人须按该付款指示付款而解除其义务。

3．债务人收到关于同一转让人对相同应收款单独一次转让的不止一份付款指示的，





的效力依第 20 条第 2款确定。

第 20 条 原始合同的修改

1．在发出转让通知前，转让人与债务人之间订立的涉及受让人权利的协议对受让

人具有效力，而受让人也取得相应的权利。

2．在发出转让通知后，转让人与债务人之间订立的涉及受让人权利的协议对受让



2．受让人对所转让应收款的权利相对于竞合求偿人对该项所转让应收款的权利具

有优先的，在下列情况下，转让人收到收益后，受让人对这些收益的权利相对于该竞合

求偿人对这些收益的权利，也同样具有优先：

（a）转让人根据受让人的指示收到收益而为受让人的利益保管这些收益；以及

（b）转让人为受让人的利益分开保管收益，并且这些收益可以合理地从转让人的

资产中识别，例如一个仅存有现金或证券收益的单独存款账户或证券账户。

3．本条第 2款概不影响对收益拥有抵消权或拥有按协议设定而非由应收款权利产

生的权利的人所享有的优先权。

第 25 条 退让

享有优先权的受让人可以在任何时候单方面或通过协议将其优先权退让于任何现

有或未来受让人之后。

第五章 独立适用的法律冲突规则

第 26 条 第五章的适用

本章的规定适用于下列事项：

（a）根据第 1 条第 4款规定属于本公约范畴的事项；

（b）本公约其他条款未解决的本也属于本公约范畴的事项。

第 27 条 转让合同的形式

1．



1．转让人所在地国家的法律管辖受让人对所转让应收款的权利相对于竞合求偿人

权利的优先性。

2．不论本可适用何种法律，法院所在地国或任何其他国家适用的强制性法律规则

不得阻止转让人所在国法律某项规定的适用。

3





的转让适用本公约。

2．在根据本条第 1 款提出的声明生效后：

（a



优先权规则；或

（b）按该声明中列明的更改适用这些优先权规则。

6．根据本公约缔约国和签署国总和不少于三分之一的缔约国或签署国的请求，保

存人应当召开缔约国和签署国会议，指定监管当局和首席登记员，并拟定或修订附件第

二节所述的条例。

第 43 条 声明的生效

1．按第 35 条第 1 款、第 36 条、第 37 条或第 39 条至第 42 条在签字时作出的声

明，须在批准、接受或认可时加以确认。

2．声明和声明的确认须以书面形式提出，并正式通知保存人。

3．一国的声明在本公约对该国生效时同时生效。但是，一项声明的正式通知在本

公约对该国生效后才为保存人收到的，此项声明于保存人收到通知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

下一个月第一日生效。

4．按第 35 条第 1 款、第 36 条、第 37 条或第 39 条至第 42 条作出一项声明的国

家，可随时以书面形式正式通知保存人，撤回该项声明。此种撤回于保存人收到通知之

日起满六个月后的下一个月第一日生效。

5．就依照第 35 条第 1 款、第 36 条、第 37 条或第 39 条至第 42 条作出一项声明

而该声明是在本公约对该国生效后才具有效力的情形而言，或就撤回任何此种声明的情

形而言,其结果将造成包括任何附件在内的本公约中的一条规则成为可适用规则的：

（a）除本条第 5（b）款规定的情形外，该规则只适用于在该声明或声明的撤回对

第 1条第 1（a）款所述缔约国生效之日或之后订立转让合同的转让；

（b）关于债务人权利和义务的规则只适用于在该声明或声明的撤回对第 1 条第 3

款所述缔约国生效之日或之后订立的原始合同。

6．就依照第 35 条第 1 款、第 36 条、第 37 条或第 39 条至第 42 条作出一项声明

而该声明是在本公约对该国生效后才具有效力的情形而言,或就撤回任何此种声明的情

形而言,其结果将造成包括任何附件在内的本公约中的一条规则成为不适用规则的：

（a）除本条第 6（b）款规定的情形外，该规则不适用于在该声明或声明的撤回对

第 1条第 1（a）款所述缔约国生效之日或之后订立转让合同的转让；

（b）关于债务人权利和义务的规则不适用于在该声明或声明的撤回对第 1 条第 3

款所述缔约国生效之日或之后订立的原始合同。

7．如果一条规则因本条第 5 款或第 6 款所述声明或声明的撤回而成为适用规则或

不适用规则，而该规则关系到如何确定对在该声明或声明的撤回生效之前订立转让合同

的一笔应收款或对其收益的优先权，则根据该声明或声明的撤回生效之前确定优先权的



法律受让人权利具有优先权的，受让人权利相对于竞合求偿人权利具有优先权。

第 44 条 保 留

除本公约明文许可的保留，不得作任何保留。

第 45 条 生 效

1．本公约于第五份批准书、接受书、认可书或加入书交存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下

一个月第一日起生效。

2．对于在第五份批准书、接受书、认可书或加入书交存之日后始成为本公约缔约

国的国家，本公约于以该国名义交存适当文书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下一个月第一日起生

效。

3．本公约只适用于在本公约对第 1条第 1（a）款所述缔约国生效之日或责㘸㘠〮㈱㔶㢤订立

转让合同的转让，但条件是本公约中涉及债务人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只适用于在本公约对

第 1条第 3 款所述缔约国生效之日或之后订立的原始合同所产生的应收款的转让。

4．如果一笔应收款是根据在本公约对第 1 条第 1（a）款所述缔约国生效之日前订

立的转让合同转让的，则根据无本公约时确定优先权的法律受让人权利具有优先权的，

受让人对该笔应收款的权利相对于竞合求偿人的权利具有优先权。

第 46 条 退 出

1．缔约国可随时以书面形式通知保存人，宣布退出本公约。

2．退出于保存人收到通知之日起满一年㘸㘠〮㈱㔶㢤的下一个月第一日起生效。通知内写明

更长期限的，退出于保存人收到通知后该更长期限届满时生效。

3．本公约仍然适用于在公约的退出对第 1 条第 1（a）款所述缔约国生效之日前订

立转让合同的转让，但条件是本公约中涉及债务人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只仍适用于在公约

的退出对第 1条第 3 款所述缔约国生效之日前订立的原始合同所产生的应收款的转让。

4．如果一笔应收款是根据在公约的退出对第 1 条第 1（a）款所述缔约国生效之日

前订立的转让合同转让的，则根据本公约规定的确定优先权的法律受让人权利具有优先

权的，受让人对该笔应收款的权利相对于竞合求偿人的权利具有优先权。

第 47 条 订正和修正

1．根据本公约不少于三分之一缔约国的请求，保存人应当召开缔约国会议，对本

公约进行订正或修正。

2．在对本公约的修正生效后交存的任何批准书、接受书、认可书或加入书，视为

适用于修正后的公约。



本公约附件

第一节 以登记为准的优先权原则

第 1 条 若干受让人之间的优先权

在同一转让人相同应收款的若干受让人之间，一个受让人对所转让应收款的权利的

优先顺序,由根据本附件第二节登记有关转让数据的先后次序决定,不论应收款的转移时

间如何。未登记此种数据的，优先顺序以各方分别订立转让合同的先后次序决定。

第 2 条 受让人与破产管理人或转让人的债权人之间的优先权

相对于破产管理人的权利和通过扣押、司法裁决或由主管当局类似的裁决产生对所

转让应收款权利并因此而获得这种权利的债权人所享有的权利而言，应收款在发动此种

破产程序、扣押、司法裁决或类似的裁决之前即已转让的，有关转让的数据也在此之前

根据本附件第二节作了登记的，受让人对所转让应收款的权利享有优先权。

第二节 登 记

第 3 条 登记制度的建立

将建立登记制度以根据拟由登记员和监管机构颁布的条例登记有关转让的数据，即

使有关转让或应收款并非国际转让或国际应收款。登记员和监管机构根据本附件颁布的

条例应与本附件相一致。条例将对登记制度的运作方式以及解决与登记制度运作有关的

纠纷的程序作出详细规定。

第 4 条 登 记

1．任何人均可根据本附件和条例在登记处登记有关转让的数据。按条例规定登记

的数据应为转让人和受让人的身份资料和所转让应收款的简要说明。

2．单项登记可涵盖由转让人向受让人一次或多次进行的一笔或多笔现有或未来应

收款的转让，而不论应收款在登记时是否存在。

3．可事先就有关转让进行登记。条例将规定不进行转让时取消登记的程序。

4．登记或其修改，自本条第 1款所述数据可供查询时起生效。登记方可按条例中

规定的选择办法指明登记的有效期。无此种指明的，一次登记的有效期为五年。

5．条例将列明登记展期、修改或撤销的方式，并规定登记制度运作所需要的任何

其他事项。

6．转让人身份资料不全、不规则、有遗漏或有差错，致使根据转让人正确身份资



料无法查到所登记数据的，该项登记无效。

第 5 条 登记处查询

1．任何人均可按条例规定，根据转让人的身份资料查询登记处的记录并获得书面

查询结果。

2．凡载明是由登记处出具的书面查询结果，可作为证据接受，而且在无相反证据

的情况下，可作为所查询数据的登记证明，包括登记的日期和时间。

第三节 以转让合同时间为准的优先权规则

第 6 条 若干受让人之间的优先权

在同一转让人相同应收款的若干受让人之间，一个受让人对所转让应收款的权利的

优先顺序，以各方分别订立转让合同的先后次序决定。

第 7 条 受让人与破产管理人或转让人的债权人之间的优先权

相对于破产管理人的权利和通过扣押、司法裁决或由主管当局类似的裁决产生对所

转让应收款的权利并因此而获得这种权利的债权人所享有的权利而言，应收款在发动此

种破产程序、扣押、司法裁决或类似的裁决之前即已转让的，受让人对所转让应收款的

权利享有优先权。

第 8 条 转让合同时间的证明

就本附件第 6条和第 7条而言，转让合同的订立时间可通过包括证人在内的任何方

式加以证明。

第四节 以转让的通知时间为准的优先权规则

第 9 条 若干受让人之间的优先权

在同一转让人相同应收款的若干受让人之间，一个受让人对所转让应收款的权利的

优先顺序，以债务人分别收到各方转让通知的先后次序决定。但是，受让人在订立向其

进行转让的合同时已知悉先前的转让的，受让人不得通过通知债务人而获得相对于该先

前转让的优先权。

第 10 条 受让人与破产管理人或转让人的债权人之间的优先权

相对于破产管理人的权利和通过扣押、司法裁决或由主管当局类似的裁决产生对所

转让应收款权利并因此而获得这种权利的债权人所享有的权利而言，应收款在发动此种

破产程序、扣押、司法裁决或类似的裁决之前即已转让的，债务人也在此之前收到通知



的，受让人对所转让应收款的权利享有优先权。

2001 年 12 月 12 日于纽约订立，正本一份，其阿拉伯文本、中文本、英文本、法

文本、俄文本和西班牙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下列全权代表，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在本公约上签字，以昭信守。


